附件1
九江市人才安家费申请表
	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证件类别
	
	证件号码
	

	配偶姓名
	
	配偶身份证号码
	

	未成年
子女姓名
	
	未成年子女
身份证号码
	

	
	
	
	

	
	
	
	

	购房时间
	
	房屋所在区域
	

	所购住房地址
	

	人才类别
	□A类  □B类  □  C类□  D类□  E类□  F类  □G类

□专科生  □中专生

	补贴金额
	□100万  □80万  □30万  □20万  □5万  □4万 
□3万    □2万   □1万

	用人单位名称
	
	统一社会
信用代码
	

	用人单位审批层级或财税受益地
（地市级杰出及以上人才填写）
	□市本级  □濂溪区  □浔阳区  □八里湖新区 □经开区  □柴桑区

□瑞昌市  □武宁县  □修水县  □永修县     □德安县  □湖口县

□都昌县  □彭泽县  □庐山市  □共青城市   □庐山西海

	用人单位
开户银行
	
	用人单位
银行账号
	

	单位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申报对象
承诺
	本人承诺：以上信息均真实有效，如有不实，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申请人（签字）：

年   月   日

	用人单位
审核意见
	本单位承诺：该同志填报内容及申请材料真实、准确，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行为、未受党纪政纪处分，如有不实，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 


备注：此表应在Word文档填好打印后，由申报对象本人签名，并经用人单位审核盖章后，扫描成PDF格式上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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